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翁市监处罚〔2026〕8号

当事人：翁源县珊记汤粉王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9MA4UXLA531
住所：广东省翁源县龙仙镇滨河东路 9 号龙湖广场首层 C112 商铺

经营者：林**                      

2025年9月28日，我局委托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我县辖区的翁源县珊记汤粉王店所使用的碗（消毒日期：2025年09月28日）进行抽检。
2025年10月27日，我局收到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报告》（№: CTT25090805771），报告载明该店使用的碗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项目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25年10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你单位，并对该店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已取得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消毒柜内未发现检验报告所载消毒日期为 2025年9月28 日的餐具，检查时由经营者林锡珊的丈夫陈武海陪同。
经查，当事人提供给消费者使用的餐具为当事人自主消毒清洗，当事人于2025年9月28日自主清洗消毒的碗，经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抽检，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项目不符合 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 (饮) 具》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对该检验结果无异议，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

当事人自述餐具消毒操作流程为“用网上旗舰店购买的洗洁精清洗，经大盆过水后再用水龙头直接冲洗，最后用消毒柜消毒”，消毒后的碗存放于消毒柜内供顾客自取。当事人为家庭式经营，从业人员仅经营者林锡珊及其丈夫2人，涉案不合格餐具仅用于消费者在店内就餐时使用，未单独计价，故本案货值为0，违法所得为0。   

当事人曾于2024年11月因提供给消费者就餐时使用时的碗经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大肠菌群项目不合格被我局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当事人自述当时采取的整改措施为严格按照 “一洗二冲三消毒”步骤操作，并重新购置大消毒柜，这样清洗消毒后的餐具就是合格的。当事人在本次抽检不合格后，询问其他店铺后将店内碗具全部更换为陶瓷碗，并自费送检，检验结果为合格，当事人已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单、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报告》（№: CTT25090805771）、《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各 1 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消毒餐具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

2、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 1 份，证明当事人具备合法经营资质。

3、询问笔录 1 份，证明当事人对不合格事实无异议、餐具消毒流程、既往违法及整改情况、本次整改情况等案件关键事实。

4、2024 年《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翁市监当罚〔2024〕0010 号）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曾因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具而被我局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5、当事人提供的更换陶瓷碗后自费检测的检验报告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本次整改情况。 

本案调查终结后，我局于2023年7月24日，依法向当事人发出《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6〕1号），当事人在场予以签收，执法人员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当事人使用经广东省中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不符合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的餐具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规定，构成使用清洗不合格餐具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一）……（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处罚。
经查，当事人并非首次违法，2024年已因“餐具清洗消毒不合格”被我局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却未吸取既往违法教训，未彻底落实餐具清洗消毒规范操作，短期内再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反映出其对餐具清洗消毒的法定义务履行不到位。当事人本次违法行为未造成消费者健康损害，无相关投诉记录；涉案餐具仅用于店内堂食服务，未通过外卖等渠道扩散，影响范围有限，社会危害性较小；案发后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检验报告、整改凭证等证据材料，无拒绝、阻挠调查情形；在得知检验结果后，及时更换全部碗具为陶瓷碗并自费送检合格，主动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整改态度明确、措施有效。

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综合权衡当事人的整改态度与再次违法的情节，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使用清洗不合格餐具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经本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情节及自由裁量理由，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并对当事人处罚款3010元。

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1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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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